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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拨款修缮清真寺，并由阿訇主持教务开展宗教活动。

    据查景德镇清真寺已知座位阿訇有吴松年（18“一1931年）  ，郑余斋、王元培、杨洪恩
（1937-1953年） 、马梦洛（1954-1958年） 、李建业（1959-1972年）等。

第二节 清真寺

    董家岭清真寺

    始建清朝乾隆年间（1736-17％年）  ，座落在景德镇市董家上岭横弄12号，由吴姓回
民发起修建。清真寺大门为八字开土库门建筑，坐北朝南，门楣和门框均为大青石砌筑，
门额为长方形，阳刻有“清真寺”三个大字；门框顶阴刻有伊斯兰文字，门内两侧有门房，
穿过门房及一条南北走向通道，左侧有幢砖木结构二层建筑，为阿訇讲经和信徒做礼拜
的大殿。清真寺大殿内原有9块金匾。其中乾隆御笔“开天古教”金匾居中悬挂。  “回教
重地、禁止喧哗”的虎头牌左右排开，庄严肃穆。 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九块金匾和两块虎
头牌遭到毁坏。1983年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，拨款维修，将占地900多平方米砖木结
构的清真寺修缮一新。主要设施有拜堂、大殿、客厅、水房、淋浴间、接待室等，大殿前有
内院，还配有花圃花坛。

    塘坞路清真寺

    坐落景德镇吕西大道西侧塘坞路4号，由国家宗教局、省民族宗教事务局拨专款和
景德镇市穆斯林捐款共同修建。

第三节 伊斯兰教活动

    伊斯兰教在中国有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明显的教派区别，绝大多数穆斯林属于逊尼
派。他们严格遵守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和各项宗教功课，在教法上也是遵守世界多数穆

斯林信奉的“哈乃斐派”教法。在他们居住的地区以清真寺为中心，实行一种互不隶属又
互相尊重的“教坊制度”。每个教坊是一个集团，实行三掌教制度，教坊内由伊玛目（教
长） 、海推布（教长助理）和穆布津（清真寺的宣礼员）三种职业宗教人士组成。清真寺有
一董事会，他们是由地区穆斯林推选，管理寺产、主持财务、筹办宗教活动，而且可以决定
聘任谁来任伊玛目和阿訇。大的清真寺还可管辖附近小的清真寺，有时还有一个穆夫提
负责调节教坊内的民事纠纷。一般说来，他们并不主动向外人宣教传教，也不动员附近
汉族人教，通婚往往是他们扩大信教范围和信徒数量的最自然方式。也并非说没有传教
人士，但他们基本上是属于从属地位，主要为教坊内穆斯林服务。

    在元代伊斯兰教似乎尚无固定名称，不过自明中叶以来，“清真教”、“清真寺”已经
成为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教寺院专用名称。据清初伊斯兰教学者解释：“清”者指真主的超


